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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省不断深化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实施，大力开展重

点行业排污许可清单式执法专项行动，持续加大对排污许可领域环境

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有效震慑了排污许可违法行为。为发挥典型案

例的示范引领作用，推进排污许可“一证式”管理，黑龙江省生态环

境厅整理公布一批排污许可类执法典型案例，并对办案单位提出表扬。

典型案例一：哈尔滨市某豆制品厂未填报排污登记表案

基本情况

2023 年 3 月 10 日，哈尔滨市道外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位于哈

尔滨市道外区某村的哈尔滨市道外区某豆制品厂进行现场检查。该单

位属于其他农副食品加工行业，根据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

名录（2019 年版）》（“八、农副食品加工业，16.其他农副食品加

工”）要求，该类型企业应进行排污登记，经调查发现其尚未进行登

记。

查处情况

该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

条第一款和第三款“污染物产生量、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

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填

报排污登记表，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。需要填报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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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应当在全国

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、污染物排放去

向、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

息；填报的信息发生变动的，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 20 日

内进行变更填报。”的规定。哈尔滨市生态环境局根据《排

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“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

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填报排

污信息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可以处 5 万元

以下的罚款。”之规定，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对该单位下

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，责令该单位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法进行排污登记。该单位未按照要

求及时开展排污登记，存在改正违法行为不及时的情况，

不符合有关免予处罚清单规定的情形，哈尔滨市生态环境

局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。依据行政处罚裁量有关规定，

处罚款人民币 1.7 万元整。

典型案例二：七台河市某企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案

基本情况

2023 年 5月，七台河市新兴生态环境局根据推送的信访线索对辖

区内某企业进行现场检查，重点检查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、污染防

治设施运行情况，并调阅了企业营业执照、排污许可证、环评批复等

文件，经核查，该企业于 2022 年 1月取得排污许可证。通过调阅电

费票据显示的用电情况表明，企业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前就开始生产



活动并存在排污行为，经调查询问，现场负责人承认存在未取得排污

许可证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。

查处情况

该企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条第一款“依

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（以

下称排污单位），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；未取得

排污许可证的，不得排放污染物”之规定，七台河市生态环境局根据

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

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

停产整治，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

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（一）未取得排污许可

证排放污染物；”之规定，并依据行政处罚裁量有关要求，对该企业

进行行政处罚，罚款 30.3 万元整。

典型案例三：鸡西市某企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案

基本情况

2023 年 6 月，鸡西市滴道生态环境局在排污许可专项现场检查中

对滴道区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，通过调阅企业营业执照、排污许可证、

环评批复等文件发现，该企业于 2023 年 4月 23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，

但生产运行记录显示石墨纸车间在2023年 2月6日已投入生产使用。

执法人员通过现场调取企业监控记录，并结合周边居民反映近期企业

动态，证实了该企业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前就开始生产活动，存在未



取得排污许可证即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，经调查询问，现场负责人

承认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。

查处情况

该企业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条第一款“依

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（以

下称排污单位），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；未取得

排污许可证的，不得排放污染物”之规定，鸡西市生态环境局根据《排

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位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、停产

整治，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报经有批

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（一）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

放污染物；”之规定，并依据行政处罚裁量有关要求，对该企业进行

行政处罚，罚款 31.8 万元整。

典型案例四

牡丹江海林市某热电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未按排污许可证规定运行

在线监控设施案

基本情况

2023 年 3 月 29 日，牡丹江市海林生态环境执法人员通过污染物

在线监控平台开展非现场执法检查发现，海林市某热电工程服务有限

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二氧化硫数据异常，经现场调查核实，企业在

线监控设施气体分析仪设备气室受到污染导致测量数据异常，受客观



因素影响设备维修配件未能及时运到，导致该企业 2023 年一季度在

线监控设施不正常运行。

查处情况

该企业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：第一款

“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单位，应当依法安装、使用、维护污

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，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”的

规定。牡丹江市生态环境局依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

四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 2 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

责令停产整治：（四）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、使用污染物排放

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，或者未保证污

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”的规定，责令该企业改正违法行为，

并依据行政处罚裁量有关要求，对该企业进行行政处罚，罚款 2万元

整。

典型案例五：汤原县某医院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案

基本情况

2023 年 6 月 5 日，佳木斯市汤原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通过全国排

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开展非现场执法检查发现，汤原县某医院臭气

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记录未上传平台。执法人员当即对该企业进行现场

检查，发现该企业无臭气处理设施运行台账，属于未按照排污许可证

规定的格式、内容和频次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

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、排放量行为。



查处情况

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

一款“排污单位应当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，按照排

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、内容和频次，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

施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、排放量。

环境管理台账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 年”的规定。佳木

斯市生态环境局根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

一项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每次 5 千元以上 2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法律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：未建立环境管理

台账记录制度，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记录”的规定，

责令其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并依据行政处罚裁量有关要求，

对该企业进行行政处罚，罚款 0.9 万元整。

启示意义

排污许可制度是固定污染源管理的核心制度，关乎生态

文明制度体系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建立，而排污登记管

理是排污许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实现固定污染源环

境管理全覆盖，贯彻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减轻排污

单位负担的重要举措。各级生态环境环境部门应严格“依

证执法”，强化“证后监管”，推行“按证排污，自证守

法”理念，不断加大入企指导力度，多向企业工作人员讲

法、普法，提高企业法律意识以减少违法生产排污案件的



出现。对于屡教不改或改正态度消极的企业，及时开展督

促、指导、帮扶、预警，同时严格按照法律制度进行处罚，

以“执法从严”“利刃高悬”的执法态度对其警示震慑，

倒逼企业责任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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